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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此
高
誼
隆
情
銘
感
五
以
今
疾
愈
出
院 

身
體
仍
須
休
養
未
能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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踵
門
面
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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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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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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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祖
考
諱
宗
裔
宅
祥
芳
强
公
府
君
痛
于 

民
國
卅
五
年
十
一
一
月
土
日
終
于
市
姊 

廠
魚
濕
積
閏
享
薪
七
上
五
歲
不
孝
承 

重
孫
键
民
遠
居
祖
國
夫
克
親
視
含
殮 

聞
耗
痛
哭
謹
遵
禮
成   

,-M.
所
有
喪
整
事 

幸
得
一
示
翁
和
芳
沾
芳
玩
芳
富
傳
等
代 

爲
辦
理
經
擇
于
同
月 

,±...-二
日
假
座
暗 

並
黨
殖
儀
舘
舉
行
出
和
扶
柩
歸
土
安 

凝
于
篤
愼
表
墳
塲
叨
勢 
宗
親
戚
友 

惠
賜
花
圈   

:M
儀
親
臨
部M
素
車
隨
送. 

高
義
隆
情
歿
存
均
感
哀
此
鳴
謝

■ 

承
重
孫
健
民
哀
謝 

惠
賜
后
列1
恕
不
解
叫
三
,
一::) 

一
竹
林
房
仝
人
花
圈
紫
車
二
梁
底
孝
堂
一
二 

朱
昌
現 
梁
定
邦
\

在
圏
梁
玩
芳
 

梁
和
芳
；
爵
芳
，
沾
芳 
一
富
傳
仝
花
圈 

李
錫
業,
郭
德
完
，
余
：6

貞
，
伍
時
滉 

李
崇
滉 

■:.■:趙
燮
初
(
趙
侖
聯
超
英
逵
 

趙
卓
新
；
陳
孟
儒 
袁
林
芳 
陳
發
踪 

黎
茂
漢
.
，梁
日
慶 
陳
牝
聯 
張
培
週 

張
培
遇
-
梁
爵
芳
.一
梁
共
芳
陳
宗
强 

余
傑
禮
一
梅
賜
恩
；
趙•
藉
 
陳
振
福 

.
陳
鴻
狗
「
陳
鴻
盛
(
仝
处
圈
； ®
倭
弍 

拾
八
圓
；

三
•

---一「;

二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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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先
族
叔
鐸
進:
不
幸
於
十
二
月
五 

、
日
因
急
症
在
穩
事
埠
去
世

•._,七
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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殯
。蒙
各
社
團
親
友 - 
惠
贈
廊
儀
C 

幷
素
車
事
吊
，
高
義
欲
心 ";
沒
存
均 

感
；
謹
登
報
鳴
卸
，
十
二
三
；
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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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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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永
嚴
代
謝-
 

(
睡
儀
)
.
致
公
黨
.
末
跌
麻
幌
； 

毎
拾
元
.
胥
山
堂
「
為
変
虐
逮
 
邦
惠
 

羅
杖 ;
潘
英 
梁
派 
*

榮   

..,何
春
初 

勝
利
隆 
瑕
邦
. 
每
五
一
兀
羅 
和 

劉
孔
順 
李
容 
黄
焱 
責
滿 
每
三
元 

羅
華 
潘
求
:
廖
九
奉
如
， 每
弍
元
五 

李
， 
柱
「
梁 " 
士口 
黄
樹
森   

■■-'''■■陳v

求. 

李
常
緖
「
黃
國
材 
陳
慕
光
潘
翕
 

李
其
偉   

黃
發
長
二 
廖
丁
樂   

每
弐
元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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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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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，劉
希
閏
『
每<
 
兀 

馬
球
一.吳
洽
黄
花
圈:
蕾
達
邦
惠
鹰
燃 

珉
邦
一
書
山
堂
：
梁
派
演
榮
廖.九
- S
 

球
潘
求
羅*
 .
羅
杖
羅
賢
歡.|
永
嚴 -
-/.

"
，弋 ,

本
公
司
經
理
那 

駅
鶴
器
公
司
二盡

有
燈
胆
發
行
更 

棺
宜
承
姿
電
器 

工
移
修
理
電
複

一
薩
命
如
蒙 

光
顧
取
價
秋
廉
一

雄

啟
者
：弟
等
遊
來
惠
瞬
两
埠
士
遊
上
荷
蒙
致
公
党
部
吋
漫
權
總
一 

贱
】
支

雷

募

:-& 斂
接
洽

•■■■■總
蒙
域
導
鄧
雲
章"
翅
従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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犷
義
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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椎
断
餉
以
蠶
影
■
金
仍
兄
需
車
導
遊
咎
船
;/; 

牝
麼
肌
前
晚
■«.
洪
陛
飢
奇
金-
假
座
總
社
-
設
茶
點
瞅
图
仁
所
一 

紐
遍
數
天"
又   

W
民
宴
海
模
頭
麻
羅
社
君
，
不
獨
英
色
奈
断
適
一 

口"
而
且
h
異
叫
«:.

司
理
车
如
加
着
上
饗
挤
欲
"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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慎
『套
爲
国
殿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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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於
昨
卦
號
飞
登 ̂
平
安
鼠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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匆
匆
滅
不
及
走
物
動
讓
登
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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匸
帥
虫
謝
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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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九
個
房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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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間
叶 

1<.
祝
於
片
 
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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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夾
鐵9
街
角
，■ 

*:■■祐
僚
良
圭 庫 

■
並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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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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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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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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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
謝

啟
者
弟
在
玻
璃
屋
茄
園
工
作
忽
染
腸
粒 

病
症S
 
時
幸
得
李
鉗
李   

B
兩
住
良
朋
車 

予
入
西
人
沼
比
季
醫
院
鹿
醫
診
治
留
院. 

期
間
將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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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
荷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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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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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九
龍
吊
疗
一
席
遡
韋
雪:
北
江
冬
逮
「
南
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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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泗
川
雲
于
H
 夏
附"
•

新
至
英(
「e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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凈
豪
貰
关
鬢
既
：
王
老
吉
茶
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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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吉
林
茶
甘
露
茶
 
三
芽
(
或
茶
瓜
一
一 

頂
花
顧
匕
鹼
沙
鶏
迷
粉
：
粘
米
产
竹
博
 

若
瓜
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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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」池
冲
丸
-
^
*
.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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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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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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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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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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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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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国

」
每
枝
由
三
元
磨
华
，
每
副
曲
卦
定
戳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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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諾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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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叶
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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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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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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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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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
艮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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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都
雷
鳴
春
精
補
精
。
乃
御
醫
秘
傳
。
宮
幢
補
二 

品
。
為
濠
裘
有
公
生
精
壯
普
良
籍
爺
蓄
占
 

▼
/

米

W
b
<

貰
一 

*.-0
服
之
者
槃
相
建
■

。苗
- 

^
|
^

民
國
開
元0
始
公
諸
也
。
至
今
通
婚
全
國
。
即
」
「 

"

一行
書
6
豊
效
速
而
置
0
真
存
令
人
驚
奇
者
一
一 

二
服
滿
福
精
。
不
上
半
利
。
即
氣1

@< 
煖
氣
r■- 

一)

自
丹
田

Q
.

上
冲
頭
面6

由
腦
後
下
循
春
膏
。
過
腎
兪
宀
一 

:
(

'.'0.
夭
尾
閭0
道
達
下

$■.0
此
時
精
足
第
褒

0-:
豪
利
一
) 

、
煖
。
豈
不
神
爽
意
快
乎
。
精
補
精
於
是
得
世
界
公
認
」
「 

「)
 
爲
保
障
賢
部
之
泰
斗
。   

- 
服
精
補
精
。
永
遠
可
免
服
一
一 

二
:
別
灌
補
品
矣
。
譎
速
一
試
。方
知
言
之
不
謬
忍
。
：
」 

I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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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補
極 
聲
損
精
虧
色
慾
逓
度
陰
施
陽
痿
一
耳
鳴
眼
芯
氣
衰
血
弱
二 

f

;

注
治
 

腰
源
嗽
夜
尿
遺
洩
.
能
力
欠
妥
」.布
頹
胃
閉-
婦
人
經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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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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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事
：
日
昨
左
覆
記
者
稱
・
共
方
宣
傳
一 

・
向
來
歪
曲
事
實■
偷
非
间
壁
盧
構
■ 

卽
屬
悪
意
挑
斯.
煽
動
人
心
・.
但
實
事 

經
已
屢
次
予
以
反
誣
•
顕
出
其
虛
僞
宣 

傳
之
技
砸
•
例
如
上
月
共
軍

1  
度
宣
傳 

國
軍
過
条
烟
谷
。
並
製
造
出 »
軍
海
陸 

空
軍 

i!»:- 
合
進
我
•
已
發
生
巷
戰
之
情
形 

一。
歷
歷
如
繪
；
某
一 
些
報
紙
復
捕
風
捉 

影
仁
輾
轉
誤
傳
。
到
如
今
事
實
已
証
明 

・
此
事
全
部
一
皆
屬
盧
僞■
此
次
共
軍
又 

宣
傳
國
寫
進
软
陕
甘
寧
邊
區•
仍
係
以 

往
之
故
技
」實
在
不
値
得
二
駁
。
不
過 

延
安
共
方
之
外
團
部
隊■
現
在
正
向
外 

一
擴
展
據
點
宀
藉
此
以
作
烟
幕
・
月
來
陝 

西
共
軍
"
自
不
斷
向
宜
川
洛
川
等
地
國 

軍
進
攻
。
晋
西
黃
河
沿
岸
。
共
軍
已
攻 

陷
乱
水
及
渡
口
，
寧
夏
之
寧
武
縣
孫
武 

營
等
處
・
現
正
被
共
軍
攻
擊*
陕
北
之 

榆
林
・
被
共
軍
圍
攻
.
直
到
現
在
。
尙 

未
解
圍
•
所
以
共
方
一 
度
再
宣
傳
國
軍 

進
攻
陝
甘
寧
邊
區
事
件•
實
在
欲
掩
護 

其
軍
事
行
働
.
同
時
•
共
方
拒
絶
外
籍 

記
者
赴
延
家
採
訪
新
聞
之
要.求
•
其
理 

由
雖
未
宣
布•
但
一 
般
認
爲
此
種
舉
措 

•
・
顯
與
延
張
發
動
軍
事
進
攻
之
行
動
有 

關
。
•
」

®
 英
擬
召
囘
駐
班
大
使 

美
國
紐
約
省
成
功
湖
十
三
日
聯
合
社
電 

.
。
世
莽
聯
安
大
會•
是
日
通
過
要
案
一 

宗
。
卽
聯
國
實
乐,召
核
國
駐
西
班
牙
之 

公
使
或
大
使
返
國
，
實
行
與
西
班
牙
法 

朗
哥
政
府
絕
交
案
。
英
方
代
表
登
時
發 

言
.
謂
英
國
堅
持
依
照
聯
安
會
所
通
過 

决
案
。
將
贊
成
包
英
駐
西
班
牙
大
使
返 

國
・
據
倫
敦
消
息
•
英
政
府
謂
西
班
牙 

現
時
之
法
朗
哥
政
府
・
實
忍
施
行
法
西 

斯
主
義
政
氣
。
英
方
將
執
行
聯
安
會
决 

案
・
召
返
英
駐
班
國
大
使•
或
只
留
公 

使
館
隨
員
在
班
國
任
事"

® 尼
魯
不
滿
倫
敦
會
議 

印
京
新
德
里
十
四
日
電■
印
度
新
政
府 

副
主
席
尼
魯
氏
，
是
日
向
記
者
宣
稱
。 

彼
由
英
崙
囘
來
對
於
倫
敦
召
開
之
印
度 

遇
立
會
議F

無
喜
悅
消
息
可
吿
。
會
議 

細
果
令
人
将
望
之
處
殊
多•
尼
魯
氏
又 

謂
彼
將
在
印
度
現
時
召
集
之
意
法
會
議

—1
1
1
1
4
1
1
1
^
¥
1
1
1
m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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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國
民
大
會(

脣
週
刊
第
五
期
》

④

楊 #

(
四
)

依
我
們
看
來
・
國
民
黨
富
局
在
軍
事
勝
别
之
後.
，，繋
接
着
頒
布
國
民
大
會 

召
集
令
，
祗
有
走
上
政
治
僵
一

,
/

M:.、

政
府
曾
經
一
度
改
盧
延
遲
國
民
大
會
的 

天
稱
道
■
知
道
國
民
黨
還
不
願 
一 
晚
孤 

一
及
無
黨
派
人
士   

«
 都
参
加
•
使
國
民
大

在
最
近
和
談
頗
爲
活
一 

召
集
•
這
頗
經
斟
酌
的
苦
一 

行
地
祗
用
武
力
解
决■
而一

會
眞
能
在
一

和
- 
致
的
空
、氣
中
召
開
•
產
出
一 
部
全
國
擁
護
的
民
主
意
法

■
以
結
束 
一
黨
訓
政
，.實
現
民
主
憲
政 

•--• 
解
决.國
事
•
、制
平
統
「

.•?. 
渲
本
是 
一 

條
眞
正
的
大
道
・
然
而
張
家
口
進
佔
之
後•
國
大
召
集
令
立
卽
頒
会"
・
和
平
談 

判
之
門
。
由
於
這
個
召
集
令
的
頒
發
而
被
阻
塞
了
。
議
塲
不
獨
不
飢
替
田
戰
塲 

。
戰
墉
反
因
道 
一 
個
議
會
更
加
擴
大
予
。

，
、

，

」

爲
了
實
現
中
國
民
主■
吾
人
決
不
反
對
召
開
結
束 
一 
黨
專
政
的
國
民
大
會. 

。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。
必
須
能
夠
促
成
國
家
民
主
和
平
，
統
一
團
結
，
却
萬
不
可 

以
釀
成
分
崩
離
析
的
局 
•
當
務
之
急
•
在
於
立
刻
停
戰
。
無
條
件
實
施
民
主

的
契
約
•
爲
國
民 

•SHM̂先
是
改
組
政
府■

的
召
集
较
想
，
如
此
做
來
。
還
不
致
於
弄
成
僵
局•
首 

組
了
的
政
府
再
來
召
開
國
民
大
會•
這
樣
召
的
國
民
大

會

一
是
國
民
黨
包
辦
・
而
爲
各
民
主
黨
派
及
國
民
黨
所
共
同
召
開
，
其
次

•
必
須
遵
守
憲
草
修
改
原
則■
修
改
五
五
一

•
政
府
保
證
提
到
國
民
大
會
的 

早
。

、
，

回
題•
國
事
豈
同
兒
戲•
民
國

派
也
係
證
贊
成
這
部
憲
」 

華
民
族
盛
衰
興
亂
的
大
一

是
這 
一 
部
憲
法
■ 

這
是 
一 
個
攸 

以
來
・
有
多
少
次

代
表
人
民
的
制
憲
會
議
，
又
能
幾
部
白
紙
黑
字
的
憲

法
■
然
而
戰
亂
相
並
•
迄
未
休
止
♦
民
生
凋
蔽1

政
府
腐
敗
。
試
問
此
舉
何
補

於
大
局
。 

■
一 
面
內 

情
・

開
國
民
大
會。、一  
定
要
在
全
國
和
諸 
一 
致
的
空
氣
中
召
開•
否
則 

■
全
便
分
裂
•
一 
面
開
會
・
制
定
議
法
・
那
眞
是
不
可
思
議
的
事

(
五) 

大
公
報 
・、曾
於
一

勸
當
軸
諸
公
，
瞻
望
彼
等
效
法
美
國
南

-
林
肯
。
大
公
報
稱
•
美
國
南
北
戰
爭
之
時■
林
肯
總
統
獲
得
軍
事
的

8F^
;

但
到
解
决
問
題
安
排
國
事
時
・
他
却
債
量
接
受
了
南
方
的
政
治
要
求• 

這
確
是
大
政
治
家
的
作
風■
政
府
今
天
的
軍
事
優
勢
。
恰
正
是
寬
大
祥
和
運
用

政
洽
之
時
■
不
可
稍
涉
意
氣
把
政
治
弄
僵•
這
實
在
是
淸
醇
的
至
言
一。
武
力
不 

足
恃
•
一 
部
民
國
史
卽
可
證
明
矣
。
那
末
■
我
們
的
大
政
治
家
何
去
何
处
呢
，♦

(
續
完)

▲
用
陷
寶
場
續
攻
河
東

北
平
拾 
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國
軍
指
揮
部
是
日
宣
布■
共
產
党
游
擊
隊
騷
擾
平
津 

一  
帶
・
是
日
增
加
活
動
。
襲
擊
國
軍
據
点
多
處
。
離
天
津
之
北
四
十
二
里
之
寶 

^
^

共
軍
攻
陷
•
離
北
平
東
南

1ft
二
里
之
河
東
村
。
亦
在
共
軍
進
擊
中
。
河 

5^

一 
戰
區
指
揮
孫
連
仲
將
軍
言•
蹂
蹦
平
津
之
共
軍
。
是
由
熱
河
及
察
哈 

爾
兩
省
開
來
。
因
長
城
以
北
天
氣
嚴
寒
・
食
粮
缺
乏
。
共
軍
不
足
自
給
。
故
衝 

入
關
內
四
處
刼
掠■

，.
：

・

一
蘇
北
國
軍
攻
陷
鹽
城

南
京
十
四R
合
衆
社
電
■
江
蘇
省
會
鎭
江
發
囘
軍
報
稱
，
國
軍
圍
攻
蘇
北
之
鹽 

城
四
晝
夜
。
與
共
軍
激
烈
猛
戰■
雙
方
死
傷
均
重
可.共
軍
卒
不
，支
・.殘
餘
已
向 

西
北
方
潰
退
。
轉
守
触
鹽
城
八
里 
一，鎭
椅
，■
國
軍
克
復
鹽
城
後•
績
派
勁
旅
向 

北
推
進
・
計
副
進
取
阜
寧■
以
竟
掃
蕩
蘇
北
共
軍
全
功
・

•
滿
洲
大
戰
待
時
爆
發
，

北
平
拾
四
日
電
。
合
衆
社
訊
•
國
府
軍
事
方
面
預
料
共
軍
在
滿
洲
不
久
將
發
動 

大
規
模
之
冬
戰
。
但
至
今
日
仍
未
有
大
戰
發
生■
渡
過
松
花
江
之
共
軍
・
僅
與 

國
軍
前
啃
發
生
小
接
觸
，
集
結
於
長
春
以
西
由
四
平
街
至
沈
安
一
一
百
里-
帶
之 

共
軍
二
萬
人
，
亦
未
有
異
動
。
除
有
小
隊
作
騷
擾
國
軍
之
陣
地
以
外■
未
有
正 

面
主
力
戰
事
發
生
。

■
提
出
一 
議
案
，
俾
主
權
獨
立
之
印
度

共
和
國
得
以
完
成
。
英
國
內
閣
委
員
擬 

定
之
印
度
獨
立
站
劃
・
雖
未
符
合
印
度 

人
民
之
願
望
.
值
憲
法
會
議
將
於
可
能 

範
圍
內
。打
英
內
閣
獻
議
內
擬
定
印
度 

獨
立
之
計
副
・
一

•
美
海
陸
軍
部
重

新
劃
定
駐
外
國
基
点 

英
京
華
盛
頓
十
四
日
紐
約
社
電
一
。
英
國 

海
陸
軍
兩
部
・
於
是
日
聯
同
表
決
美
國 

海
陸
軍
兩
部
在
歸
國
。
地
单
海
。
及
遠

®
 國
軍
攻
延
安
非
事
實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連
日
報
紙
登
載
共
方
發
言
人
談
話•
傳
播
國
軍
已
向
中
國
共
軍

東
等
地
城
施A

聯
合
總
司
令
部
之
計
劃 

在
陝
甘
暉
邊
區
發
動
攻
勢
之
消
息
・
實
屬
無
稽
，
國
防
部
軍
事
發
言
人
，。
關
於
丁
，
以
便
直r
管
徐
各
佔
領
區
。
同
陰
將

s 

s 
s s s s s s s s s
 s
 s 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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